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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部规 2023－23

湛江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调整湛江市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通知

湛医保〔2023〕75号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经开区人口和社会事务管理局，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

现将《湛江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湛江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通知》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湛江市医疗保障局

2023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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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湛江市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通知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政策，公平适度保

障职工医保权益，促进医疗保障制度法定化、决策科学化、管理规范化，根据《广东

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广东省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实施方案》（粤

医保规〔2022〕3号）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

务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省内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粤医保规

〔2022〕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对我市职工医保有关政策作如下调整：

到 2030 年 1月 1 日，全省累计缴费年限统一为男职工 30 年，女职工 25 年。缴

费年限未达规定的市，逐年均衡调整职工医保累计缴费年限。为此，我市职工医保缴

费年限调整如下：

一、男职工缴费年限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 日，男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职工医保

累计缴费满 21年零 6个月；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 日，男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职工医保

累计缴费满 23年；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 日，男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职工医保

累计缴费满 24年零 6个月；

2027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 日，男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职工医保

累计缴费满 26年；

2028年 1月 1日至 2028年 12月 31 日，男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职工医保

累计缴费满 27年 6个月；

2029年 1月 1日至 2029年 12月 31 日，男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职工医保

累计缴费满 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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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 1月 1日以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男职工医保累计缴费满 30年。

二、女职工缴费年限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女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职工医保

累计缴费满 21年；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女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职工医保

累计缴费满 22年；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女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职工医保

累计缴费满 23年；

2027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女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职工医保

累计缴费满 24年；

2028年 1月 1日以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女职工医保累计缴费满 25年。

三、未达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的缴费规定

职工医保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其职工医保累计缴费年限未达规定的，

可选择按月或一次性缴费至规定年限。

选择按月缴费的人员，以我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以我

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下

同)为缴费基数，按职工医保用人单位费率 6.2%（不含生育）缴纳至规定的缴费年限。

按月缴费的人员，其按月缴费期间，享受在职人员医疗保障待遇，不计发个人账户。

缴满规定年限后，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障待遇。按月缴费期间，可申请一次性缴费。

选择一次性缴费的人员，以我市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

缴费基数，按职工医保用人单位费率 6.2%（不含生育）缴纳至规定的缴费年限。一次

性缴费的人员，缴费达规定年限后，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障待遇。

本通知自 2024年 1月 1日起实施。此前我市职工医保基本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

的，以本通知为准。


